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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 8 月廉政電子報 
 

 

◤廉政宣導◢ 

怕公文逾期！上尉彈藥官偷刻旅長章

還批「可」 下場出爐 

賴姓男子去年服役於陸軍步兵 206 旅後勤

科，並擔任上尉彈藥官之職位，負責處理彈

藥業務、簽辦公文等各項業務，但賴男為避

免公文逾期，貪圖作業方便，竟私自偷科旅

長職官章，批示公文，更逕自在公文批示

「可」字後自行歸檔。新竹地院日前審理

後，依偽造文書等罪，判賴男應執行有期徒

刑 1 年 4 月，緩刑 3 年，同時須向公庫支

付 20 萬元。 

曾服役於陸軍步兵 206 旅後勤科，擔任上

尉彈藥官的賴姓男子，主要負責辦理 206

旅之彈藥業務，並簽辦相關公文，不過賴男

為避免公文逾期，貪圖作業方便，在未經旅

長同意或授權的前提下，竟私自前往文具店

偷刻旅長職官章後，同樣在未取得後勤科科

長、參謀主任等人的同意下，冒用他們的名

義，蓋用職官章與偽刻的旅長職官章，最後

手寫不實日期、時間，在公文上批示「可」

字，共偽造 7 份公文書得逞，直到被文卷室

文書官察覺有異，才讓整起事件曝光。 

新竹地院審理後指出，審酌賴男接受軍事教

育，逐級晉升至上尉，卻未能恪遵法令、依

法行政，因未能掌握簽辦公文時效、貪圖方

便，而偽造文書，損害旅長等人及軍中公文

管理之正確性，惟念賴男犯後坦承犯行，犯

後態度良好，衡量其犯罪手段、智識與經濟

狀況，依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故意犯

行使偽造公文書等罪，判處賴男應執行有期

徒刑 1 年 4 月，緩刑 3 年，並須向公庫支

付 20 萬元。 

 

（內容摘自 ETTDAY）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政風室提醒您 

 

◤消費者保護宣導◢ 

機車租賃新規範，出遊代步停聽看 

 

因現行機車租賃定型化契約範本不具強制

力，規範成效有限，是為保障消費者權益、

減少消費爭議，交通部遂將前開範本提升為

「機車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

事項(草案)」，業經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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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並經行政院核定在案，俟交通部公告

後，即可上路。 

不論是各都會區、熱門觀光景點常見的傳統

機車租賃業，或近年新興之共享機車租賃

業，只要是提供燃油或電動之輕、重型機車

出租者，均適用之。其規範重點如下： 

一、明確記載租賃資訊 

鑑於租金如何計算及可供租借、歸還之

特定區域等資訊記載不明確，致消費者

遭多收費用的消費糾紛頻仍，故明定契

約中應載明租金、租賃費率計算方式、

租賃期間及其計算方式、營運範圍等內

容，以充分揭露資訊，杜絕爭議。 

二、消費者之義務及責任 

消費者應於約定範圍內使用機車，不得

擅自交予他人駕駛使用。又鑑於租賃期

間所生之停車等費用、罰鍰究應由何人

負擔，迭生爭議，故明定消費者於租賃

期間所生之停車等費用，由消費者負

擔；而消費者於租賃期間因違反雙方約

定（例如：未依雙方約定還車地點還車

之情形）或違規所生之處罰案件，罰鍰

部分，亦由消費者負擔。 

三、業者之義務及責任 

為保障消費者得以正常行駛機車並維

護用路安全，業者應確保其所提供之機

車符合約定使用狀態，如消費者於取車

後一定時間內發現不符合約定使用狀

態並於同一地點歸還者，業者不得收取

費用；如發生故障情事，消費者應通知

業者並得要求減免租金、換車或終止契

約。 

四、機車發生擦撞或毀損之處理方式 

消費者使用機車發生擦撞或毀損情事

時，應立即報案並通知業者。如該擦撞

或毀損情事係因可歸責於消費者之事

由所致者： 

(一)消費者按其歸責情節輕重負擔必

要合理之拖車費、修理費。如無法

修復或修復需費過鉅（即修復費用

顯超過當時市價）者，消費者應照

當時市價賠償。 

(二)業者於機車修理期間內，得向消費

者請求給付租金或相當租金之損

害賠償。 

五、還車地點 

常見消費者因還車事宜遭業者收取相

關費用，衍生是否已於約定還車地點歸

還且得否收取該筆費用之爭議，故明定

契約應載明還車地點，消費者如於還車

地點以外之地點還車時，業者得酌收相

關費用，但應載明費用計算方式及額

度。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以下簡稱消保處）提

醒消費者，租借機車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租借前請充分了解契約內容、租金及租

賃費率計算方式。如有多人輪流駕駛之

需求，請均簽訂契約，方得駕駛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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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取車後，請立即檢查車況，以維護行駛

安全。又取還車時，得以拍照等方式作

為機車外觀之存證。 

三、租借共享機車請依契約所約定之還車地

點歸還，並拍照留存，避免日後接獲罰

單或遭業者收取調度費用時無法舉證。 

消保處另呼籲業者，所提供之租賃契約內容

應符合「機車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

記載事項」規定，倘契約內容與前開規定未

合，經令限期改正而屆期不改正者，主管機

關可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56 條之 1 規定處

罰。 

 

   （內容摘自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政風室關心您 

 

 

◤機密視窗◢ 

駭客用合法通話軟體掩護惡意檔

案企圖誘騙機關 

 

根據政院最新一期資安月報指出，駭客有別

以往，透過合法通話軟體平台躲避掃描偵

測，企圖欺騙收件人下載遠端存取木馬程

式，目前已透過聯防監控月報提供相關防護

建議給機關參考。 

根據最新一期資安月報，11 月政府機關的

資安聯防情資共 5 萬 6273 件，比例最多為

入侵攻擊類達 52%，其次為掃描刺探類有

22%，以及政策規則類約 13%。 

月報指出，依聯防情資彙整資訊細部分析，

發現近期駭客以詢價為主旨，寄送含有惡意

程式下載連結的郵件攻擊台灣政府機關，郵

件內含透過通話軟體平台作為惡意檔案下

載站的連結，企圖欺騙收件人下載遠端存取

木馬程式。 

月報表示，該攻擊手法有別以往利用電子郵

件附檔方式，而是透過合法的通話軟體平

台，企圖躲避掃描偵測，並誘騙使用者將偽

裝成一般文件檔案的惡意程式下載至電腦

中執行，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技術服務

中心已透過聯防監控月報，提供相關防護建

議予各機關參考。 

另外，11 月資安事件通報數量共 91 件，較

去年同期大幅增加 97.82%，主要因近期偵

測發現駭客利用網路儲存設備的漏洞入侵

並植入挖礦程式，占 11 月通報的 26.37%。 

月報也提醒，駭客利用熱門軟體夾帶惡意程

式，且經常伴隨異常網路連線，機關不應於

公務設備安裝非公務使用軟體，如因應業務

需求，也應於官方網站下載業務需求的軟體

工具。 

 

（內容摘自 YAHOO）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政風室提醒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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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天地◢ 

登山活動安全宣導注意事項 

 

登山前應充分準備，包括評估自身體能狀況

是否良好、了解登山路線所在山區氣候環境

等，規劃適當路線，並穿著合適服裝及攜帶

裝備（如雨衣、哨子），其中手機與行動電

源可說是必備物品，手機可先下載 APP 搭

配離線地圖使用，萬一偏離路徑能第一時間

發覺，避免慌亂到處亂走。 

山區環境瞬息萬變，從事登山活動應準備緊

急備糧及飲用水，萬一碰到突發狀況無法如

期下山，緊急備糧及飲用水可增加生存機

會。 

迷途時可遵循以下"STOP"口訣，增加保命

機會： 

1. S：Stay（停留） 

發現迷路時應立即原地停留，勿慌亂到處

找路以免更加偏離原路線，試圖連絡同行

友人或家中親友，回報自身狀況並請求協

助，短時間無法排除迷途狀況則立刻報案

求救，請求相關機關啟動救援行動，拖延

至入夜後視線不良將增加搜救困難。 

2. T：Think（冷靜思考） 

思考大約走失時間、距離，可能從何處開

始迷路，再嘗試走回原路並留下行走痕跡

（如綁布條、折樹枝製造方向），切記千

萬不要下切溪谷，一般人認為水往低處

流，跟著溪谷走就能到平地，也能取得水

源，但溪谷地形時有高低落差，一不小心

就墜落受傷，且溪谷受地形遮蔽，往往是

通訊死角，且溪水聲會干擾人員呼救聲，

故應在安全許可下往高處或稜線上移

動，稜線收訊較佳，有利回報自身座標予

搜救人員確認位置。 

3. O：Observe（觀察） 

查看相對平坦可以過夜的地形，入夜後則

勿再隨意移動，夜間行走危險性高，相對

容易發生意外受傷，好好在原地休息保留

體力才是關鍵。 

4. P：Plan（規劃） 

有計畫地等待救援，如果你有準備好才上

山，背包裡應有緊急備糧、飲用水、雨衣

或大塑膠袋、行動電源等，妥善分配飲食

份量以維持生理機能，夜間山區地溫低應

注意避免失溫，手機電量不足時則開飛航

模式或關機以節省電量，每 1 小時進行

再查看有無新資訊。 

有機會的話尋找和緩的上坡，安全的往稜線

移動，愈往上走，手機接收訊號的機率愈

高，就能求救並定位回報座標，如無法傳送

所在座標時，可利用生火工具引燃樹枝草堆

製造濃煙，吸引別人注意，但須小心勿引起

火災。 

現在科技發達，許多手機軟體能已有效運用

在登山活動上，如利用"魯地圖"下載離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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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教學如下：https://reurl.cc/ZOoxAg），

這樣即使登山活動中偏離路線，也能及早發

覺反應，避免迷途，喜愛登山也要懂得保命

才能樂活。 

 

              （內容摘自新竹縣消防局）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政風室關心您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 

貪腐足以摧毀政府的形象 

，公務員應能堅持廉潔， 

拒絕貪腐。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政風室廉政專線：

02-28389061 

法務部廉政署檢舉專線：0800-286-586(0800-

你爆料-我爆料) 

法務部廉政署檢舉傳真：02-23811234 

法務部廉政署郵政檢舉專用信箱：100006 國史

館郵局第 153 號信箱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政風室編印 

 

 


